


丰都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关于丰都县2025年第二批（第二部分）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购部分存量闲置土地价格公示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部署和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切实抓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购存量闲置土地工作，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242号）、《财政部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财预〔2023〕137号）以及我县的《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工作方案》，对收回收购重庆景典恒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存量闲置土地项目涉及的4宗地块按照土地市场价格进行了评估，同时也对4宗地块的土地成本进行了审计，分别形成了市场评估价和企业土地成本价审计结果。按照《重庆市土地储备领域专项债券申报、审核操作指引》，收回价款为评估价格与企业土地成本两者较低者下浮15%确定的原则，形成拟收回价格。经丰都县第十九届人民政府第113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将已审议通过确定的最终收地价格等相关情况公示如下：
1、 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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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收回地块价格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地块位置
	产权单位
	土地出让价格
	土地评估价格
	企业土地成本审计价格
	评估与成本价格两者较低者
	拟收回价格

	1
	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购重庆景典恒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存量闲置土地项目

	峡南溪组团B13-2/02
	重庆景典恒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22
	940
	1276
	940
	799

	2
	
	峡南溪组团B29-4/02
	
	8558
	7562
	9734
	7562
	6428

	3
	
	峡南溪组团B16-1/02
	
	1735
	1484
	1973
	1484
	1261

	4
	
	峡南溪组团B29-3/02
	
	12566
	11103
	14291
	11103
	9437

	合计
	23981
	21089
	27273
	21089
	17926




二、公示期：2025年10月3日至2025年10月20日
三、意见反馈：
1、在公示期限内，土地使用权人对公示事项有异议的，请以书面方式向我局提出。
2、逾期无异议或有有异议但查证不影响收回的，我局将报请丰都县人民政府批准收回方案。收回方案审批后，依法办理上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注销登记。
四、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丰都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系地址：丰都县三合街道平都大道西段295号
邮政编码：408200
联系人：蒋海颖
联系电话：023-70703018
丰都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5年10月13日




